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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考核评价办法
    
第一条  为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法治观念和应急能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结合应急管理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评价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联系实际、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三条  考核对象为应急管理局各股室以及全体干部。高标准开展“八五”普法工作，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落实我局“八五”实施方案、全面动员部署。
第四条  考核主要内容
（一）加强法治责任领导
1.深入宣传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市及沙坡头区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部署，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2.继续深化行政执法工作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分工负责、科室负责人具体负责的责任体系。督促班子成员和广大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人人有责。
3.根据中央、自治区、中卫市及沙坡头区法治建设规划，结合应急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法治政府建设和全面依法治区工作实施方案，推进法治沙坡头区、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相统一。
4.将普法工作纳入应急管理的重点工作，与其他业务工作同安排部署、同检查落实。研究制定年度行政执法计划，严格按照执法计划开展企业督查检查。
（二）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1.将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方面法律法规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干部理论学习学习计划，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法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法治思想和能力。
2.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培训力度。结合干部职工不同岗位需要，通过法治讲座、法治研讨等形式，推动学法、用法、守法常态化。
3.做好“5·12防灾减灾日”“6·16安全生产月”“12·4国家宪法日”等重要时间节点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加强对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提高社会公众知晓度。
（三）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1.按照执法计划，将法治宣传教育与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结合起来，把法治宣传和各项检查结合起来，边治理边宣传，边宣传边规范。
2.积极开展“以案释法”活动，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加强执法案例的整理编辑工作，运用案例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开展以案释法活动。
3.着力提高应急管理执法人员依法执政能力。强化执法人员法治意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真正做到执法程序合法、执法方式遵法、执法标准依法、执法保障用法。
第五条  普法责任制考核采取百分制计分，按照普法责任制在局工作目标考核所占分值折算得分。
第七条  局普法办对普法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对普法工作突出、成效明显的科室及时总结经验、宣传推广；对措施不力、工作不到位、任务未完成的科室予以通报。
第八条  本办法由局普法办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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